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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委会
要搬进小区里

业主们不乐意了
社区：该办公点

供小区内业主办事
前天，海曙古林镇水岸枫情小区二期的业主向本报

87777777新闻热线反映，说社区居委会打算把办公室和办
事大厅都搬进小区里，业主们很担心，以后大量陌生人进出
小区办事，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在小区微信群里，大家
都反对这件事。”

小区业主对社区用房性质和产权归属的仍存疑问，记者就此也
采访了相关部门。

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13年，
宁波发布了《中共宁波市委办公厅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
新形势下城市社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就有提到关于社区用房的
建设。

文件规定，社区配套用房，是指社区开展工作的办公、服务、活动
和居家养老服务等综合用房，所有权归属市人民政府，镇（街道）管
理，社区无偿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进行出售、出租或用于
其他经营活动。

除了产权的规定外，文件还指出，新建社区配套用房纳入城市规
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相关专项规划，社区办公服务活动用房
按每百户40平方米标准配置,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用房按每百户15至
20平方米标准配置。

社区配套用房应集中建设，结构合理，功能齐全，并应规定单独
设立敞开式服务大厅，方便居民办事和提供服务。社区配套用房与
其他建筑物合建的，应当设置在建筑物的一二层，具有独立出入口。

规划、发改、建设部门应将社区配套用房纳入住宅小区开发用地
公开出让项目的规划设计条件，在建筑初步设计和施工图中注明社
区配套用房面积和具体位置。国土资源部门应在项目公开出让标书
和出让合同中明确社区配套用房要求，并明确由开发单位无偿提供。

工作人员表示，根据文件规定，小区社区用房的产权确归属政
府，街道和乡镇进行管理，社区无偿使用。而社区使用社区用房进行
办公、办事、居家养老等事务，归根到底，也是在为居民服务。

记者 王思勤

相关部门：
社区用房产权归属政府，社区无偿使用

水岸枫情小区二期位于薛家南路88弄，前天下午，记者来到现
场采访，业主商女士一边介绍情况，一边带着记者来到小区46幢和
47幢前。

“我们小区共54幢楼房，1700多户住户，是去年9月交付的，属
于古林镇枫园社区。”商女士说，46幢、47幢的一层和二层是开发商
预留的配套，一层现在是物业管理处，二层原本是空置的，三层以上
是普通住宅，“但在上个月，有业主发现，二层开始装修，问装修工
人，工人说是社区居委会要过来办公。这下，小区业主们都急了，业
主微信群里也是一片反对声。”

商女士说，业主们都认为，小区是封闭式管理的，业主需刷卡进
出小区，而46、47幢位于小区中庭位置，一旦居委会到这里办公，外
来办事人员随意进出，不仅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还给小区卫生、停车
等带来压力。

商女士告诉记者，业主们多次向社区表达过反对意见，11月7
日，五六十个业主代表和社区在物业管理处开了协调会，但没有结
果。

社区居委会要搬进小区办公，遭业主反对

随后，记者来到小区物业管理处。物管处的综合主管梅女士告
诉记者，今年6月，社区到物管处进行过46、47幢二层的装修备案，
但具体开始装修，他们也是等业主过来反映了才知道。

“业主们对社区居委会搬入小区有意见，也因此对物业产生不
满，为此，物业就将双方约在一起，开了次协调会。会上，双方达不
成一致意见，有业主就提到了二层的产权问题。”梅女士拿出一份小
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复印件，“在合同补充协议上，明明白白写着，
46、47幢一层为物业用房，二层为社区用房。物业用房是全体业主
共有的，但社区用房的性质和产权，我也说不好。”

对于合同上所写的社区用房，小区有业主认为，社区用房这个说
法，仅仅是对房屋功能的一个说明，没有涉及产权。既然是开发商预留
的小区配套用房，合同上也没有明确约定产权，那根据物权法的规定，
应该跟物业用房一样，视为小区全体业主共有。

业主们认为，社区用房应当归小区业主共有

前天下午，记者来到位于瑞园小区内的枫园社区居委会采访。
对于因社区要搬进水岸枫情二期而引来的争议，社区金书记直言委
屈，“二期的社区用房，除了社区办公设点外，主要是建居家养老中
心等其他配套设施的，这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没想到，竟会遭
到反对。”

金书记说，枫园社区下辖四个小区，瑞园、观樾和水岸枫情一
期、二期，共4000户居民。根据民政部门的规定，社区必须要配备
居家养老中心、图书室、活动室等基础配套设施，而社区现在在瑞园
的办公点，除了办事大厅和会议室，没有其他多余的空间了，“二期
的社区用房有1200多平方米，根据方案，里面将设置居家养老中心，老
年活动室、图书室、健身房、书画室、业委会办公室、会议室等，这都是镇
里的安排。而对于社区用房的装修，也是政府公开招标的。”

“至于业主对于小区治安的顾虑，社区也考虑了，一开始，我提
出实行回执单制度，外来人员凭回执单进出并登记，但业主们不同
意。”金书记说，现在，镇里考虑到业主意见，决定在设置水岸枫情二
期办公点的同时，不撤销瑞园的办事点，其他三个小区居民有事就
到瑞园，水岸枫情二期业主可以直接在小区办事。

社区回复：小区内办公点只服务小区业主

正在装修的社区办公用房内景。受访者供图


